萬華區公所辦理新移民生活成長營(外籍學員班)招生簡章

1、 目的：為增進新移民生活適應能力，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，提早適應家庭生活，進而與鄰里居民與社區產生良好互動。

2、 課程內容：本國語文訓練、烹飪學習、手工藝訓練、親子溝通技巧、生育及優生保健、
  認識臺灣及臺北、居留及設籍、戶政法令及社福教育資源介紹。
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

  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
承辦單位：臺北市萬華區公所
    協辦單位：萬華區戶政事務所、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及萬華區各里辦公處
四、報名資格：配偶設籍臺北市之新移民（外籍學員）

五、上課時間及時數：99年7月6日起至99年8月25日（每週二、三、四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 合計72小時）
六、地點：臺北市萬華區新移民會館（臺北市長沙街2段171號3樓）
七、費用：1、學費免收。

2、材料費自付(視老師上課教學所需而定) 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連同檢附證件影本，2吋照片2張，於上班時間受理或郵寄(附回郵)。

9、 報名地點：臺北市萬華區公所人文課(臺北市和平西路3段120號11樓)
10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額滿為止(招生30人為原則)
11、 活動聯絡人電話：(02)23064468分機207    聯絡人：黃智超
    傳  真  電  話：(02)23049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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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 

	姓名：
	英文姓名:
	照片黏貼處

	出生年月日：
	居留證號：
	護照號碼：
	

	來臺時間：
	國籍：
	設籍：無□有□
	

	聯絡電話：（日）            （夜）
	

	聯絡地址：

	配偶姓名：
	配偶出生年月日：

	托育服務：□不需要  □需要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齡：      

	語文程度
	國  語：□聽說均不會□略聽不會說□會聽會說

閩南語：□聽說均不會□略聽不會說□會聽會說

	檢附證件
	1.報名者護照或居留證影本。 2.配偶身分證影本。3.照片2張。


8
1

